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424號

113年2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洛桑國際物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莊景雄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律師

            康賢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9

月5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942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勤隊（下稱桃園市專勤

隊）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在原告承攬物業管理業務之桃園

市蘆竹區山鼻二路與機捷路2段935巷大華首捷建案交叉工地

（下稱系爭場所）內，查獲失聯之印尼籍外國人DHIAN ROMA

DHON（下稱D君）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經被告審認原告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第2項規定，

以113年4月8日府勞跨國字第1130089273號裁處書（下稱原

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15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

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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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謂「容留」，參酌刑法第213條及實務

見解，應符合⑴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場所。⑵提供勞務者

與雇主間具指揮監督關係，並以獲得報酬為對價。⑶外國人

提供工作之對象為行為人，且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類

型，亦即被告應就原告非法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場所之客觀

要件及就違規行為具有故意之主觀要件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派駐系爭場所進行安全維護及監督工作，僅管控系爭場

所出入人員是否為合作廠商之人員。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

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D君為胡越

南聘僱，實為原告無法管控。又要求原告完全防免遭人非法

侵入，實屬欠缺期待可能性。

　⒊依現行法令規定，物業管理公司並無執法機關之權責，僅能

依約定範圍內提供管理服務，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進出之

權限。原告已於承攬契約中明訂，承攬人應對自行加派之人

力負責監督與管理，故胡越南因個人因素自行聘僱D君代

班，該行為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而非歸責於原告。

　⒋依據現場人員供述，D君進出工地時，僅係受胡越南指引，

並未透過原告直接同意，原告之員工亦無積極協助D君進入

系爭場所之行為，且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原

告確實不知有另外找人，足見原告並未故意或過失容留D君

工作。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參酌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57條之規定可知，第44條規定之

責任主體為「任何人」而非「雇主」，足見任何人不得容留

未依法令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在其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此

注意義務並不因無聘僱關係而得免除。且第44條規定並不問

該外國人提供勞務之動機或對價之有無。

　⒉由原告所屬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3月4日訪談紀錄、清潔業

者胡越南112年12月31日調查筆錄、D君112年11月23日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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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錄可知，系爭場所由原告負責包括人員出入、安全管理及

清潔服務等現場管理事務，並將清潔服務委由胡越南承攬，

胡越南指派D君至系爭場所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然原告未確

實管制系爭場所致生本件非法容留D君工作之違法事實，顯

未善盡法定義務，縱非故意仍有過失。又原告對系爭場所顯

可進行管制查核，並無客觀上難以發現D君從事工作之欠缺

期待可能性情形。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

事工作。」第63條規定：「（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

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

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

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

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

是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違反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

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者，即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

罰。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

從事工作。」係指「自然人或法人」與外國人間雖無聘僱關

係，但有未依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國人

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最

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桃園市專勤隊113年2月5日書函

（原處分卷第1至2頁）、D君112年11月23日調查筆錄及居停

留資料（原處分卷第9至16頁）、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

3月4日談話紀錄（原處分卷第27至29頁）、原處分（本院卷

第19至21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3至37頁）等附卷足

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確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違規行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⒈經查，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

動局訪談時陳稱：D君為清潔包商胡越南所聘用，胡越南承

包原告大華首捷環境清潔工作，並於112年11月15日簽訂契

約；系爭場所有設置保全人員及櫃檯人員，包商人員至系爭

場所工作時會至櫃檯人員拿取磁扣才能至工作區工作，完成

後會將工作結果拍照上傳群組，原告只有確認工作人員是否

到班完成工作，不會看其證件；D君是胡越南的員工，個人

承包不會要求提供員工名冊，若是公司會要求提供名冊，沒

有簽到表等語（原處分卷第27至28頁），胡越南於112年12

月21日接受桃園市專勤隊調查時陳稱：伊向原告承包環境清

潔工作，有簽訂合約書，但合約中沒有載明不得使用非法外

籍勞工；伊從大門進入系爭場所工作時都會先經過櫃檯，櫃

檯人員會詢問伊是來幹嘛的，伊平時只要跟他們說伊是來打

掃的，他們就會讓伊進去，當有工班或屋主自己找的裝潢公

司要進入施工時，需要跟櫃檯拿鑰匙，櫃檯人員就會要求他

們要登記才能進入；D君第1天來代班時是伊帶他進去的，當

時伊有把D君帶去櫃檯並告知櫃檯人員她來幫伊代幾天班，

並得到櫃檯人員同意後，之後幾天D君都是自己前往該址工

作，她每次前往該址工作也都會經過櫃檯等語（原處分卷第

3至6頁），復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動局訪談時陳

稱：D君是伊帶入系爭場所從事工作，112年11月19日由伊帶

入系爭場所，並介紹她6棟的清潔範圍，進入時會到櫃檯簽

名；D君是11月19日至21日工作共3天，早上8點至下午5點，

日薪1,300元；大華首捷建案是向原告公司承包環境清潔工

作共6棟並簽契約書，與原告公司簽1個月5萬元，不過問使

用人員只要完成工作；系爭場所是由原告公司管理，有保全

及櫃檯接待人員，進入時要簽名，但伊不知D君進入是否有

簽名等語（原處分卷第37至38頁），D君於112年11月23日接

受桃園市專勤隊詢問時陳稱：伊在系爭場所從事1樓及花台

的清潔工作，有1位臺灣的男生老闆帶伊到該址工作，伊到

系爭場所時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件；伊是從112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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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開始，今天是第4天在系爭場所工作，伊負責掃地、

擦地板和擦桌子等清潔工作，工作時間為8點到17點，中午

休息1小時；伊的工作都是帶伊來的老闆指派的，沒有人監

督伊工作，但伊每次做完工作都會拍照上傳工作群組；第1

天老闆帶伊到系爭場所時有去找警衛講話，第2天伊就不需

要老闆帶，可以自己進入系爭場所工作，伊在系爭場所工作

期間，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等語（原處

分卷第9至13頁）。又原告與大華建設簽約，派駐櫃檯及保

全人員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管理等工作，並與胡越南訂有系

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原告社區

經理張藝耀負責指派監督櫃檯及保全人員工作，其並未指示

櫃檯及保全人員在清潔人員到班時需要確認其身分，且胡越

南帶D君第一天至系爭場所工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並

未確認D君之身分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8至9

1頁），並有勞務承攬契約書（原處分卷第23至25頁）附卷

可參。準此，原告派駐櫃檯及保全人員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

管理等工作，且將清潔工作委由胡越南承攬，對於進出系爭

場所從事清潔工作之人員，無論是否直接為其所僱用，均負

有管制責任，且原告對於系爭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

之權限，享有場域管領權，即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

作之行政法上義務。而D君向原告櫃檯人員拿取磁扣後，在

系爭場所工作區從事清潔工作，處於原告所得監管之範圍，

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自應要求派駐系爭場所之櫃檯及保全人

員，對於出入系爭場所之外國人D君應盡查證其身分是否合

法及是否依就業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工作之義

務，該查證義務不因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

契約，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然原告社區經理

張藝耀、櫃檯及保全人員均未盡任何查證義務，容留D君於

原告具有管領權限之系爭場所從事清潔工作，違反任何人不

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縱非故意，亦

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臻屬明確，被告依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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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法第63條規定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自於法有據。原告

主張D君為胡越南聘僱，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其員工無積

極協助D君進入系爭場所之行為，且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

進出之權限云云，洵無足採。

　⒉原告雖主張參照刑法第213條及實務見解，並不存在「過失

容留」之行為類型云云。惟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所稱之

「過失」，係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

實之發生，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

意，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是行為人並無不能

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

件，即有過失。復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

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

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

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

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

工作，並不限於故意之行為，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

工作，亦屬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罰之範疇。而就業服務

法第44條與刑法第213條間規範之目的及所侵害之法益、欲

維護之秩序均有不同，所為制裁及效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

解釋。況且刑法第12條第2項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

法律有特別規定為限，此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

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

件，亦有不同，故倘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

處罰。是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其確實不知

胡越南另外找人云云。惟胡越南為男性，D君為女性等情，

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9頁），且有D君居停留資料

（原處分卷第15頁）可參。縱使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均為

「胡越南」，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仍可輕易辨識到班之清潔

人員並非胡越南本人。又胡越南第一天帶領D君至系爭場所

工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即可知悉清潔人員除胡越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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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另有其他人，自應詳加查核確認D君之身分。是原告前開

主張，亦不可採。

  ㈣本件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

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業如前述，則被告依就業服務法

第63條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係被告本於職

權，於法定罰鍰範圍內所為之裁處，且屬法定最低罰額，核

無與法律授權之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量逾越

或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復無過

當，且罰責相當，於法自無不合。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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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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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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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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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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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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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424號
113年2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洛桑國際物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莊景雄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律師
            康賢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942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勤隊（下稱桃園市專勤隊）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在原告承攬物業管理業務之桃園市蘆竹區山鼻二路與機捷路2段935巷大華首捷建案交叉工地（下稱系爭場所）內，查獲失聯之印尼籍外國人DHIAN ROMADHON（下稱D君）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經被告審認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第2項規定，以113年4月8日府勞跨國字第1130089273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15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謂「容留」，參酌刑法第213條及實務見解，應符合⑴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場所。⑵提供勞務者與雇主間具指揮監督關係，並以獲得報酬為對價。⑶外國人提供工作之對象為行為人，且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類型，亦即被告應就原告非法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場所之客觀要件及就違規行為具有故意之主觀要件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派駐系爭場所進行安全維護及監督工作，僅管控系爭場所出入人員是否為合作廠商之人員。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D君為胡越南聘僱，實為原告無法管控。又要求原告完全防免遭人非法侵入，實屬欠缺期待可能性。
　⒊依現行法令規定，物業管理公司並無執法機關之權責，僅能依約定範圍內提供管理服務，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進出之權限。原告已於承攬契約中明訂，承攬人應對自行加派之人力負責監督與管理，故胡越南因個人因素自行聘僱D君代班，該行為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而非歸責於原告。
　⒋依據現場人員供述，D君進出工地時，僅係受胡越南指引，並未透過原告直接同意，原告之員工亦無積極協助D君進入系爭場所之行為，且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原告確實不知有另外找人，足見原告並未故意或過失容留D君工作。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參酌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57條之規定可知，第44條規定之責任主體為「任何人」而非「雇主」，足見任何人不得容留未依法令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在其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此注意義務並不因無聘僱關係而得免除。且第44條規定並不問該外國人提供勞務之動機或對價之有無。
　⒉由原告所屬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3月4日訪談紀錄、清潔業者胡越南112年12月31日調查筆錄、D君112年11月23日詢問筆錄可知，系爭場所由原告負責包括人員出入、安全管理及清潔服務等現場管理事務，並將清潔服務委由胡越南承攬，胡越南指派D君至系爭場所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然原告未確實管制系爭場所致生本件非法容留D君工作之違法事實，顯未善盡法定義務，縱非故意仍有過失。又原告對系爭場所顯可進行管制查核，並無客觀上難以發現D君從事工作之欠缺期待可能性情形。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63條規定：「（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是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違反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者，即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罰。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係指「自然人或法人」與外國人間雖無聘僱關係，但有未依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桃園市專勤隊113年2月5日書函（原處分卷第1至2頁）、D君112年11月23日調查筆錄及居停留資料（原處分卷第9至16頁）、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3月4日談話紀錄（原處分卷第27至29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9至21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3至37頁）等附卷足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確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違規行為：
　⒈經查，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動局訪談時陳稱：D君為清潔包商胡越南所聘用，胡越南承包原告大華首捷環境清潔工作，並於112年11月15日簽訂契約；系爭場所有設置保全人員及櫃檯人員，包商人員至系爭場所工作時會至櫃檯人員拿取磁扣才能至工作區工作，完成後會將工作結果拍照上傳群組，原告只有確認工作人員是否到班完成工作，不會看其證件；D君是胡越南的員工，個人承包不會要求提供員工名冊，若是公司會要求提供名冊，沒有簽到表等語（原處分卷第27至28頁），胡越南於112年12月21日接受桃園市專勤隊調查時陳稱：伊向原告承包環境清潔工作，有簽訂合約書，但合約中沒有載明不得使用非法外籍勞工；伊從大門進入系爭場所工作時都會先經過櫃檯，櫃檯人員會詢問伊是來幹嘛的，伊平時只要跟他們說伊是來打掃的，他們就會讓伊進去，當有工班或屋主自己找的裝潢公司要進入施工時，需要跟櫃檯拿鑰匙，櫃檯人員就會要求他們要登記才能進入；D君第1天來代班時是伊帶他進去的，當時伊有把D君帶去櫃檯並告知櫃檯人員她來幫伊代幾天班，並得到櫃檯人員同意後，之後幾天D君都是自己前往該址工作，她每次前往該址工作也都會經過櫃檯等語（原處分卷第3至6頁），復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動局訪談時陳稱：D君是伊帶入系爭場所從事工作，112年11月19日由伊帶入系爭場所，並介紹她6棟的清潔範圍，進入時會到櫃檯簽名；D君是11月19日至21日工作共3天，早上8點至下午5點，日薪1,300元；大華首捷建案是向原告公司承包環境清潔工作共6棟並簽契約書，與原告公司簽1個月5萬元，不過問使用人員只要完成工作；系爭場所是由原告公司管理，有保全及櫃檯接待人員，進入時要簽名，但伊不知D君進入是否有簽名等語（原處分卷第37至38頁），D君於112年11月23日接受桃園市專勤隊詢問時陳稱：伊在系爭場所從事1樓及花台的清潔工作，有1位臺灣的男生老闆帶伊到該址工作，伊到系爭場所時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件；伊是從112年11月20日開始，今天是第4天在系爭場所工作，伊負責掃地、擦地板和擦桌子等清潔工作，工作時間為8點到17點，中午休息1小時；伊的工作都是帶伊來的老闆指派的，沒有人監督伊工作，但伊每次做完工作都會拍照上傳工作群組；第1天老闆帶伊到系爭場所時有去找警衛講話，第2天伊就不需要老闆帶，可以自己進入系爭場所工作，伊在系爭場所工作期間，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等語（原處分卷第9至13頁）。又原告與大華建設簽約，派駐櫃檯及保全人員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管理等工作，並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負責指派監督櫃檯及保全人員工作，其並未指示櫃檯及保全人員在清潔人員到班時需要確認其身分，且胡越南帶D君第一天至系爭場所工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並未確認D君之身分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8至91頁），並有勞務承攬契約書（原處分卷第23至25頁）附卷可參。準此，原告派駐櫃檯及保全人員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管理等工作，且將清潔工作委由胡越南承攬，對於進出系爭場所從事清潔工作之人員，無論是否直接為其所僱用，均負有管制責任，且原告對於系爭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享有場域管領權，即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而D君向原告櫃檯人員拿取磁扣後，在系爭場所工作區從事清潔工作，處於原告所得監管之範圍，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自應要求派駐系爭場所之櫃檯及保全人員，對於出入系爭場所之外國人D君應盡查證其身分是否合法及是否依就業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工作之義務，該查證義務不因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然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櫃檯及保全人員均未盡任何查證義務，容留D君於原告具有管領權限之系爭場所從事清潔工作，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臻屬明確，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自於法有據。原告主張D君為胡越南聘僱，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其員工無積極協助D君進入系爭場所之行為，且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進出之權限云云，洵無足採。
　⒉原告雖主張參照刑法第213條及實務見解，並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類型云云。惟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所稱之「過失」，係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之發生，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是行為人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即有過失。復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並不限於故意之行為，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亦屬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罰之範疇。而就業服務法第44條與刑法第213條間規範之目的及所侵害之法益、欲維護之秩序均有不同，所為制裁及效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解釋。況且刑法第12條第2項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為限，此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件，亦有不同，故倘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處罰。是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其確實不知胡越南另外找人云云。惟胡越南為男性，D君為女性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9頁），且有D君居停留資料（原處分卷第15頁）可參。縱使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均為「胡越南」，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仍可輕易辨識到班之清潔人員並非胡越南本人。又胡越南第一天帶領D君至系爭場所工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即可知悉清潔人員除胡越南之外另有其他人，自應詳加查核確認D君之身分。是原告前開主張，亦不可採。
  ㈣本件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業如前述，則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係被告本於職權，於法定罰鍰範圍內所為之裁處，且屬法定最低罰額，核無與法律授權之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量逾越或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復無過當，且罰責相當，於法自無不合。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424號
113年2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洛桑國際物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莊景雄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律師
            康賢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9
月5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942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勤隊（下稱桃園市專勤
    隊）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在原告承攬物業管理業務之桃園
    市蘆竹區山鼻二路與機捷路2段935巷大華首捷建案交叉工地
    （下稱系爭場所）內，查獲失聯之印尼籍外國人DHIAN ROMA
    DHON（下稱D君）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經被告審認原告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第2項規定，
    以113年4月8日府勞跨國字第1130089273號裁處書（下稱原
    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15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
    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謂「容留」，參酌刑法第213條及實務見
    解，應符合⑴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場所。⑵提供勞務者與雇
    主間具指揮監督關係，並以獲得報酬為對價。⑶外國人提供
    工作之對象為行為人，且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類型，
    亦即被告應就原告非法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場所之客觀要件
    及就違規行為具有故意之主觀要件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派駐系爭場所進行安全維護及監督工作，僅管控系爭場
    所出入人員是否為合作廠商之人員。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
    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D君為胡越
    南聘僱，實為原告無法管控。又要求原告完全防免遭人非法
    侵入，實屬欠缺期待可能性。
　⒊依現行法令規定，物業管理公司並無執法機關之權責，僅能
    依約定範圍內提供管理服務，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進出之
    權限。原告已於承攬契約中明訂，承攬人應對自行加派之人
    力負責監督與管理，故胡越南因個人因素自行聘僱D君代班
    ，該行為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而非歸責於原告。
　⒋依據現場人員供述，D君進出工地時，僅係受胡越南指引，並
    未透過原告直接同意，原告之員工亦無積極協助D君進入系
    爭場所之行為，且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原告
    確實不知有另外找人，足見原告並未故意或過失容留D君工
    作。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參酌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57條之規定可知，第44條規定之
    責任主體為「任何人」而非「雇主」，足見任何人不得容留
    未依法令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在其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此
    注意義務並不因無聘僱關係而得免除。且第44條規定並不問
    該外國人提供勞務之動機或對價之有無。
　⒉由原告所屬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3月4日訪談紀錄、清潔業者
    胡越南112年12月31日調查筆錄、D君112年11月23日詢問筆
    錄可知，系爭場所由原告負責包括人員出入、安全管理及清
    潔服務等現場管理事務，並將清潔服務委由胡越南承攬，胡
    越南指派D君至系爭場所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然原告未確實
    管制系爭場所致生本件非法容留D君工作之違法事實，顯未
    善盡法定義務，縱非故意仍有過失。又原告對系爭場所顯可
    進行管制查核，並無客觀上難以發現D君從事工作之欠缺期
    待可能性情形。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
    事工作。」第63條規定：「（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
    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
    。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
    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
    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
    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是
    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違反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
    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者，即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罰
    。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
    事工作。」係指「自然人或法人」與外國人間雖無聘僱關係
    ，但有未依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國人停
    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最高
    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桃園市專勤隊113年2月5日書函（原
    處分卷第1至2頁）、D君112年11月23日調查筆錄及居停留資
    料（原處分卷第9至16頁）、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3月4
    日談話紀錄（原處分卷第27至29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9
    至21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3至37頁）等附卷足稽，為
    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確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違規行為：
　⒈經查，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動
    局訪談時陳稱：D君為清潔包商胡越南所聘用，胡越南承包
    原告大華首捷環境清潔工作，並於112年11月15日簽訂契約
    ；系爭場所有設置保全人員及櫃檯人員，包商人員至系爭場
    所工作時會至櫃檯人員拿取磁扣才能至工作區工作，完成後
    會將工作結果拍照上傳群組，原告只有確認工作人員是否到
    班完成工作，不會看其證件；D君是胡越南的員工，個人承
    包不會要求提供員工名冊，若是公司會要求提供名冊，沒有
    簽到表等語（原處分卷第27至28頁），胡越南於112年12月2
    1日接受桃園市專勤隊調查時陳稱：伊向原告承包環境清潔
    工作，有簽訂合約書，但合約中沒有載明不得使用非法外籍
    勞工；伊從大門進入系爭場所工作時都會先經過櫃檯，櫃檯
    人員會詢問伊是來幹嘛的，伊平時只要跟他們說伊是來打掃
    的，他們就會讓伊進去，當有工班或屋主自己找的裝潢公司
    要進入施工時，需要跟櫃檯拿鑰匙，櫃檯人員就會要求他們
    要登記才能進入；D君第1天來代班時是伊帶他進去的，當時
    伊有把D君帶去櫃檯並告知櫃檯人員她來幫伊代幾天班，並
    得到櫃檯人員同意後，之後幾天D君都是自己前往該址工作
    ，她每次前往該址工作也都會經過櫃檯等語（原處分卷第3
    至6頁），復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動局訪談時陳稱
    ：D君是伊帶入系爭場所從事工作，112年11月19日由伊帶入
    系爭場所，並介紹她6棟的清潔範圍，進入時會到櫃檯簽名
    ；D君是11月19日至21日工作共3天，早上8點至下午5點，日
    薪1,300元；大華首捷建案是向原告公司承包環境清潔工作
    共6棟並簽契約書，與原告公司簽1個月5萬元，不過問使用
    人員只要完成工作；系爭場所是由原告公司管理，有保全及
    櫃檯接待人員，進入時要簽名，但伊不知D君進入是否有簽
    名等語（原處分卷第37至38頁），D君於112年11月23日接受
    桃園市專勤隊詢問時陳稱：伊在系爭場所從事1樓及花台的
    清潔工作，有1位臺灣的男生老闆帶伊到該址工作，伊到系
    爭場所時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件；伊是從112年11月2
    0日開始，今天是第4天在系爭場所工作，伊負責掃地、擦地
    板和擦桌子等清潔工作，工作時間為8點到17點，中午休息1
    小時；伊的工作都是帶伊來的老闆指派的，沒有人監督伊工
    作，但伊每次做完工作都會拍照上傳工作群組；第1天老闆
    帶伊到系爭場所時有去找警衛講話，第2天伊就不需要老闆
    帶，可以自己進入系爭場所工作，伊在系爭場所工作期間，
    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等語（原處分卷第
    9至13頁）。又原告與大華建設簽約，派駐櫃檯及保全人員
    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管理等工作，並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
    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原告社區經理張
    藝耀負責指派監督櫃檯及保全人員工作，其並未指示櫃檯及
    保全人員在清潔人員到班時需要確認其身分，且胡越南帶D
    君第一天至系爭場所工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並未確認
    D君之身分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8至91頁）
    ，並有勞務承攬契約書（原處分卷第23至25頁）附卷可參。
    準此，原告派駐櫃檯及保全人員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管理等
    工作，且將清潔工作委由胡越南承攬，對於進出系爭場所從
    事清潔工作之人員，無論是否直接為其所僱用，均負有管制
    責任，且原告對於系爭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
    ，享有場域管領權，即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
    政法上義務。而D君向原告櫃檯人員拿取磁扣後，在系爭場
    所工作區從事清潔工作，處於原告所得監管之範圍，原告社
    區經理張藝耀自應要求派駐系爭場所之櫃檯及保全人員，對
    於出入系爭場所之外國人D君應盡查證其身分是否合法及是
    否依就業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工作之義務，該查
    證義務不因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即
    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然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
    櫃檯及保全人員均未盡任何查證義務，容留D君於原告具有
    管領權限之系爭場所從事清潔工作，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
    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
    、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臻屬明確，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
    63條規定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自於法有據。原告主張D君
    為胡越南聘僱，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其員工無積極協助D
    君進入系爭場所之行為，且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進出之權
    限云云，洵無足採。
　⒉原告雖主張參照刑法第213條及實務見解，並不存在「過失容
    留」之行為類型云云。惟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所稱之「過
    失」，係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之
    發生，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
    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是行為人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即有
    過失。復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
    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
    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
    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並
    不限於故意之行為，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亦
    屬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罰之範疇。而就業服務法第44條
    與刑法第213條間規範之目的及所侵害之法益、欲維護之秩
    序均有不同，所為制裁及效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解釋。況
    且刑法第12條第2項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特
    別規定為限，此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
    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件，亦有
    不同，故倘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處罰。是
    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其確實不知
    胡越南另外找人云云。惟胡越南為男性，D君為女性等情，
    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9頁），且有D君居停留資料
    （原處分卷第15頁）可參。縱使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均為「
    胡越南」，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仍可輕易辨識到班之清潔人
    員並非胡越南本人。又胡越南第一天帶領D君至系爭場所工
    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即可知悉清潔人員除胡越南之外
    另有其他人，自應詳加查核確認D君之身分。是原告前開主
    張，亦不可採。
  ㈣本件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
    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業如前述，則被告依就業服務法
    第63條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係被告本於職
    權，於法定罰鍰範圍內所為之裁處，且屬法定最低罰額，核
    無與法律授權之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量逾越
    或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復無過
    當，且罰責相當，於法自無不合。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3年度簡字第424號
113年2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洛桑國際物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莊景雄  
被      告  桃園市政府

代  表  人  張善政  
訴訟代理人  吳兆原律師
            康賢綜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就業服務法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勞動法訴二字第113000942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內政部移民署北區事務大隊桃園市專勤隊（下稱桃園市專勤隊）於民國112年11月23日在原告承攬物業管理業務之桃園市蘆竹區山鼻二路與機捷路2段935巷大華首捷建案交叉工地（下稱系爭場所）內，查獲失聯之印尼籍外國人DHIAN ROMADHON（下稱D君）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經被告審認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依同法第63條第1項、第2項規定，以113年4月8日府勞跨國字第1130089273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新臺幣（下同）15萬元罰鍰。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就業服務法第44條所謂「容留」，參酌刑法第213條及實務見解，應符合⑴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之場所。⑵提供勞務者與雇主間具指揮監督關係，並以獲得報酬為對價。⑶外國人提供工作之對象為行為人，且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類型，亦即被告應就原告非法提供外國人從事工作場所之客觀要件及就違規行為具有故意之主觀要件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派駐系爭場所進行安全維護及監督工作，僅管控系爭場所出入人員是否為合作廠商之人員。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D君為胡越南聘僱，實為原告無法管控。又要求原告完全防免遭人非法侵入，實屬欠缺期待可能性。
　⒊依現行法令規定，物業管理公司並無執法機關之權責，僅能依約定範圍內提供管理服務，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進出之權限。原告已於承攬契約中明訂，承攬人應對自行加派之人力負責監督與管理，故胡越南因個人因素自行聘僱D君代班，該行為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而非歸責於原告。
　⒋依據現場人員供述，D君進出工地時，僅係受胡越南指引，並未透過原告直接同意，原告之員工亦無積極協助D君進入系爭場所之行為，且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原告確實不知有另外找人，足見原告並未故意或過失容留D君工作。
　㈡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參酌就業服務法第44條及第57條之規定可知，第44條規定之責任主體為「任何人」而非「雇主」，足見任何人不得容留未依法令申請許可之外國人在其所管領之處所提供勞務，此注意義務並不因無聘僱關係而得免除。且第44條規定並不問該外國人提供勞務之動機或對價之有無。
　⒉由原告所屬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3月4日訪談紀錄、清潔業者胡越南112年12月31日調查筆錄、D君112年11月23日詢問筆錄可知，系爭場所由原告負責包括人員出入、安全管理及清潔服務等現場管理事務，並將清潔服務委由胡越南承攬，胡越南指派D君至系爭場所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然原告未確實管制系爭場所致生本件非法容留D君工作之違法事實，顯未善盡法定義務，縱非故意仍有過失。又原告對系爭場所顯可進行管制查核，並無客觀上難以發現D君從事工作之欠缺期待可能性情形。
　㈡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第63條規定：「（第1項）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5年內再違反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2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違反第44條或第57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處前項之罰鍰或罰金。」是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違反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者，即應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罰。又就業服務法第44條規定「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係指「自然人或法人」與外國人間雖無聘僱關係，但有未依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即容許外國人停留於某處所為其從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之行為而言（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桃園市專勤隊113年2月5日書函（原處分卷第1至2頁）、D君112年11月23日調查筆錄及居停留資料（原處分卷第9至16頁）、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113年3月4日談話紀錄（原處分卷第27至29頁）、原處分（本院卷第19至21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3至37頁）等附卷足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㈢原告確有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違規行為：
　⒈經查，原告業務經理方鈺婷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動局訪談時陳稱：D君為清潔包商胡越南所聘用，胡越南承包原告大華首捷環境清潔工作，並於112年11月15日簽訂契約；系爭場所有設置保全人員及櫃檯人員，包商人員至系爭場所工作時會至櫃檯人員拿取磁扣才能至工作區工作，完成後會將工作結果拍照上傳群組，原告只有確認工作人員是否到班完成工作，不會看其證件；D君是胡越南的員工，個人承包不會要求提供員工名冊，若是公司會要求提供名冊，沒有簽到表等語（原處分卷第27至28頁），胡越南於112年12月21日接受桃園市專勤隊調查時陳稱：伊向原告承包環境清潔工作，有簽訂合約書，但合約中沒有載明不得使用非法外籍勞工；伊從大門進入系爭場所工作時都會先經過櫃檯，櫃檯人員會詢問伊是來幹嘛的，伊平時只要跟他們說伊是來打掃的，他們就會讓伊進去，當有工班或屋主自己找的裝潢公司要進入施工時，需要跟櫃檯拿鑰匙，櫃檯人員就會要求他們要登記才能進入；D君第1天來代班時是伊帶他進去的，當時伊有把D君帶去櫃檯並告知櫃檯人員她來幫伊代幾天班，並得到櫃檯人員同意後，之後幾天D君都是自己前往該址工作，她每次前往該址工作也都會經過櫃檯等語（原處分卷第3至6頁），復於113年3月4日接受被告所屬勞動局訪談時陳稱：D君是伊帶入系爭場所從事工作，112年11月19日由伊帶入系爭場所，並介紹她6棟的清潔範圍，進入時會到櫃檯簽名；D君是11月19日至21日工作共3天，早上8點至下午5點，日薪1,300元；大華首捷建案是向原告公司承包環境清潔工作共6棟並簽契約書，與原告公司簽1個月5萬元，不過問使用人員只要完成工作；系爭場所是由原告公司管理，有保全及櫃檯接待人員，進入時要簽名，但伊不知D君進入是否有簽名等語（原處分卷第37至38頁），D君於112年11月23日接受桃園市專勤隊詢問時陳稱：伊在系爭場所從事1樓及花台的清潔工作，有1位臺灣的男生老闆帶伊到該址工作，伊到系爭場所時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件；伊是從112年11月20日開始，今天是第4天在系爭場所工作，伊負責掃地、擦地板和擦桌子等清潔工作，工作時間為8點到17點，中午休息1小時；伊的工作都是帶伊來的老闆指派的，沒有人監督伊工作，但伊每次做完工作都會拍照上傳工作群組；第1天老闆帶伊到系爭場所時有去找警衛講話，第2天伊就不需要老闆帶，可以自己進入系爭場所工作，伊在系爭場所工作期間，沒有任何人檢查伊的身分證明文件或護照等語（原處分卷第9至13頁）。又原告與大華建設簽約，派駐櫃檯及保全人員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管理等工作，並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由胡越南提供清潔服務。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負責指派監督櫃檯及保全人員工作，其並未指示櫃檯及保全人員在清潔人員到班時需要確認其身分，且胡越南帶D君第一天至系爭場所工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並未確認D君之身分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8至91頁），並有勞務承攬契約書（原處分卷第23至25頁）附卷可參。準此，原告派駐櫃檯及保全人員至系爭場所進行門禁管理等工作，且將清潔工作委由胡越南承攬，對於進出系爭場所從事清潔工作之人員，無論是否直接為其所僱用，均負有管制責任，且原告對於系爭場所具有直接、實際監督管理之權限，享有場域管領權，即負有查核、排除外國人非法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而D君向原告櫃檯人員拿取磁扣後，在系爭場所工作區從事清潔工作，處於原告所得監管之範圍，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自應要求派駐系爭場所之櫃檯及保全人員，對於出入系爭場所之外國人D君應盡查證其身分是否合法及是否依就業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申請許可工作之義務，該查證義務不因原告與胡越南訂有系爭場所之清潔承攬契約，即得免除或謂已履行此項作為義務。然原告社區經理張藝耀、櫃檯及保全人員均未盡任何查證義務，容留D君於原告具有管領權限之系爭場所從事清潔工作，違反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之過失，臻屬明確，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作成原處分裁罰原告，自於法有據。原告主張D君為胡越南聘僱，應由胡越南自行負責，其員工無積極協助D君進入系爭場所之行為，且無強制查驗或攔阻人員進出之權限云云，洵無足採。
　⒉原告雖主張參照刑法第213條及實務見解，並不存在「過失容留」之行為類型云云。惟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所稱之「過失」，係指行為人對於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事實之發生，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是行為人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致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構成要件，即有過失。復按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可知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並不限於故意之行為，因過失而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亦屬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處罰之範疇。而就業服務法第44條與刑法第213條間規範之目的及所侵害之法益、欲維護之秩序均有不同，所為制裁及效果各異，並非可為同一解釋。況且刑法第12條第2項明文規定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法律有特別規定為限，此與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均構成行政罰之主觀歸責要件，亦有不同，故倘因過失違反行政法上之義務，自仍應予處罰。是原告上開主張，並不可採。
　⒊原告另主張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為「胡越南」，其確實不知胡越南另外找人云云。惟胡越南為男性，D君為女性等情，業據原告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9頁），且有D君居停留資料（原處分卷第15頁）可參。縱使簽到表上所簽的姓名均為「胡越南」，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仍可輕易辨識到班之清潔人員並非胡越南本人。又胡越南第一天帶領D君至系爭場所工作時，原告櫃檯及保全人員即可知悉清潔人員除胡越南之外另有其他人，自應詳加查核確認D君之身分。是原告前開主張，亦不可採。
  ㈣本件原告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4條任何人不得非法容留外國人從事工作之行政法上義務，業如前述，則被告依就業服務法第63條規定，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15萬元，係被告本於職權，於法定罰鍰範圍內所為之裁處，且屬法定最低罰額，核無與法律授權之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事項考量之裁量逾越或濫用，亦無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復無過當，且罰責相當，於法自無不合。
  ㈤綜上，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主張陳述，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法　官　邱士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蔡叔穎



